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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评介 

叶显恩 刘志伟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杨国桢教授新著 明清t地契约文书研究 一书，已于一九八 

八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这部以明清土地契约文书为研究时象的专著中，既继承了、l!， 

师傅衣凌先生重视民问文献的研究传统，又表现了进一步推动契约研究的系统化和专门化的 

努力方向。这对明清契约文书学的发展，无疑将有着承前启后之功。 

这部近三十万字的专著，除 “绪言”和 “异记”外，共有八章。第 一·章讨论了明清_{：地制 

度与契约关系的发展，实为全= 的概论。第二、三章属专题研究，透过土地契约文书，分别 

考察了明清时期地权分化的历史演变和山区经济的特点。第四至八章则按行政区域作分省区 

域研究，分别对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八省的士地契约文书进 

行了具体的介绍和分析．对一至三章讨论的问题从区域性特点的角度作了更深入的阐释。全 

书以宏观纵论与微观辨析相结合，取契约文书与其他文献相参证，不仅材料搜采广泛，研究 

方法自成特色，而且学术眼光独到，见解颇显深度，结论多有新说，在近年来国内f}1版的明 

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著作巾，堪称佳作。 

按月 我 马克思主义迎学传统的研究范式，剖析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应从土地所柯制 

人手，敞土地所有制形式及其历史变迁，长期以来是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基于 

“土地契约文书是土地权利关系的法律文书”这一认识，杨国桢先生对土地契约 文 书 的 研 

究，亦主要着眼于明清土地权利关系，试图透过土地契约文书反映出来的地权关系结构及其 

历史运动，揭示明清社会演变的底蕴。同以往许多关于中旧土地制度的研究不同，杨先生没 

有机械地套用近代欧洲的所有权范畴来分析中国传统的地权关系，也没有纠缠于 “所有”、 

“ 有”之类概 的界分，而是通过对大量土地契约文书的实证· ：研究，理清地权关系的实 

态，究明中周传统社会土地财产关系的特质。 ． 

杨闰桢先生对封建土地昕有权内部结构运动的考察， {： 着眼于所有权结构中在纵向上 

多层权利的分离组合。按他的理解，对同一客体的所有权。可以分割为由不同的丰体享仃。 

lf|同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就是由国家与乡族两重共同体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 结 合 而 成 

的。封建土地所有权的运动，表现为这几种互相结合又处于相互排斥状态的昕有权之问在 同 

一 结构内地位的更替与消长，其甚水的发展趋势则是私有权的上升。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土 

地私有权的发展，始终未能摆脱国家和乡族土地所有权的附着与制约。明清时期土地私有权 

的进一步发腱，也没有导向地权的霞新分配歧向私有权的近代形态演进，只表现为地主士地 

私有权的进一步分化。这种分化并没有导致封建=l二地所有制的崩溃，却不断被纳入封建削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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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轨道，从而成为·；一 封建二 地 村制 “僵而不死”的一个重要原 。 

关于lI 封建土地所有权内部结构及其 史运动的这 一解释模式，是术书最主要也最有 

新意的内容所在。围绕这一·主题，作者从契约形式和内容的变化等 一系列具体问题入手．进 

j 了多方面的实证性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 “_日1二主”现象的考察和解释。通过对 

水佃制向 “一田二主”的转化过程进行深入的考察，作者指出了田面权与永佃权的本质区 

别，明确将田而权界定为一种所有仪，把 “一田二主”的发展看成为明清土地所有权分化的 

一 种基木形式。这一见解虽然不一定会完全为所有历史学家接受，但这种菸于以规范实际经 

济关系的契约文书为对象的实证性研究而提出的见解，对澄清某些模糊的误解，深化关于明 

清地权关系和地主经济的演变趋势的认识，将是大有裨益的。 

从地权分化组合的历史运动来考察地主经济的演变趋势，同以往常见的关于封建土地所 

有制解体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解释相比，显然提供了一个更深刻也更易于作实在地把握的认 

识角度。但共意义似乎还不仅仅限于这一点。透过地权关系分化组合的复杂形态，我们可以 

更深入地队识中国传统社会中财产关系和相应的财产观念的某些更基本的特质。封建时代的 

私有权表现为不完全、不纯粹形态，在私有权之上附着共同体所有权，是}t1这个社会中盼 

人社会地位身份化，个人不具有独立的自由的人格这一基本的社会关系决定。对于这一点， 

杨国帧先生已经指出了，但我们觉得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去作更 深 入 的 剖 

析。在一个个人权利首先取决于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的社会中，绝对排他的自由的私有权是 

无从成立的，在这种身份制社会里，财产关系和财产权观念，也必然根本不同于近代西方社 

会那种形态。在明清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经济现象，似乎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某 

些征象棚类似，五̈土地的 “自由”买卖、契约关系发达、Irj耕农经济的普遍、雇佣关系的发 

展等等。人们常常r}1此推论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资牛：毛义萌芽的 观．却忽视了一一个重要的差 

别：这些征象在中同出现时，财产法权关系和个人社会地位鄢没有发 ， 撤水 的变动，而在 

近代婀欧，这些征象的IH现，却伴随着一个私有财产与个人社会地位神圣化的过程。这一差 

别至少可部份地解释为什么中闻的社会变迁总不能突破传统的结构．而一E述征象在欧洲flI现 

卸意味着一个新社会的诞生。 

ll{于中同历史 L既没有西方那种明确地规范所有权范畴的罗马法传统，更未曾广：生过象 

欧洲启蒙时娥那样呼唤 赋人权和私有财产神圣化的思潮，因此，尽管财产关系在表层上变 

动不居，却总未能 l起财产法权形态及观念在文化深层突破传统模式的革命性更新。 明清 

地契约文书研究 一书中揭示的种种事实，诸如土地私有权一直受共同体制约，不能发育 

成纯粹的绝对的形态，地权关系的发展只是导向产权的多重分割，：t地财产屡卖不断，断而 

不死等等．实际_卜乃反映了中园传统社会中所有权观念的模糊性， 露 『11冈传统的所有权 

范畴同欧洲近代社会中的所有权范畴有着本质的差别。正是出于造一差别，尽管土地私有制 

在r}I同历史上很’ 已确 ．并一直在发展，在深化，这种发暖却很难导向西欧近f 那样 绝 

对tlH~,的完全的财产私有权。在近百年来中凼由传统向近代的历史转变中，身份关系制约一l- 

的财产关系和模糊的财广：法权观念，不但没有受到冲击，甚至还往往是扭曲异质新文化的一 

个渊菝。尽管革命经常以财产权的急剧更迭为中心 但 们对财产法权的观念却末发生近代 

化的转型。直剑令火，产仪的： ：确定性和模糊性，仍是小『i；l经济向现代体制转变中难以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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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人 扰。从这个意义 L磊，对明清 LH r卡艾I 部结构及j 止运动的研究，还蕴含着 

棚当深刻均理论和现实意义。 

杨 桢先生在关于 传统社会经济结构_眨明清社会变迁等毖木问题nrJ认识_卜，亦进一 

步阐发了傅衣凌先生的观点。对傅先 从公、私两个系统及#互动关系朱分析传统社会经济 

运行的视角，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多元弹性结构的理论，特别． 乡族论和关于地t经济既 

熟又不成熟的命题 本书皆怍了有蜕暇力的阐发。作者一方面把契约关系的发展． 约形式 

的多拌化 在契约内容巾反映“{米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的削弱，佃农经济的独 

雨1经营fl t权的发展，地枞的分化，⋯ ：商品经济发展等等事实，归结为传统地主经济已经 

走到顶点，以庶民地丰为。三千的中旧地卡制己发 剑烂熟，甚至出现了解体的征兆。另一方 

， 作者着力更多的是，从契约文书及其反映的复杂经济关系中，揭示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 

转变的障碍所在，说明地主经济 “蜃而不死”的特点。怍者从土地契约文书中，体察到契约 

关系发展呈现的 “弹性”；透过契约形式 I雠 舱表象 窥视剑背后蕴含的社会经 济 关 系 的 

不平等’从契约所规定的种种权利关系中。发现了中国传统土地私有权不纯粹、不完全的特 

征，在认识剑地权分化是对地 i =L地所有权的 蚀的同时，又强调指Ⅲ这种分化不能消灭地 
‘  

土地所有权．只能成为地主阶级内部调整罩̈更新的一种 式；在考察⋯区经济发展时，从 

达种发展的火起大落的特点，揭示了商品经济与盘然经济之问的胶荷状态。在这里杨囝祯先 

生既进一步论证和丰富了傅衣凌先生建 的理论架构，又使契约文 学研究的起点，得以超 

越单纯文献学研究的视野，达到更高的理论层而。这对学术的发展，无疑是一富 有 价 的 

贾献。 

m傅农凌先 建0：，杨网桢先生作进一步论证的上述关于巾冈传统社会的解释模型，同 

以往一·些把地 经济同商品终济简 对 起来，把地主制衰落同谈本 义i 生视为必然的同 

步的过程，把社会变迁 jfj 史想象唬⋯·个直线发展过程的公式化、教条化 观点相比，在队 

识上 然提高了一步，而 虹富于涮察力和解释力。但我们电感到，这一理论架构的一些更 

蟮本的前提，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关于j力史发展的线性决定论的逻辑，而n，【j】于这种解释所 

使甩的概念系统的局限雌，他其中蕴含}，l 朵些新的队识倾向未能延准确觅漪晰地表达 来。 

我们注意虱l傅衣凌先生在他的最后遗作 《r卜困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 ( I}J因社会经济史 

研究 一九八八年翁二：期)一史巾，已显示Hii武图将自己过去建 ：̂0解释模型置于一个更科 

学的1人识论和方法旗础之仰}：。在我们 与杨国桢先生的交往 }1，亦了解到他也在更新思维方式 

和学术观点方面，继续作新的探索。哒一著作既已在一些问题突破了过去的教条化的研究范 

式，姚一定会成为作者今后进一步更新和完善 I：述 理 论 体 系 的 新起点。 


